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明珠基金禮聘國際大師辦法 
 

101年 3月 19日各院長討論 
101年 3月 26日主管會議第二次討論 

101年 4月 24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6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年 11月 19日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102年 7月 23日 10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10月 17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06年 6月 13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11月 14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實務研究型大學」之

發展目標，並與企業共同研發最新技術，特依本校「設置明珠基

金禮聘國際大師擔任高等研究院講座教授」募款活動辦法訂定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明珠基金禮聘國際大師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延攬之人才為編制外專兼任教師〈含客座教師、交換教

授、訪問學者與業界專家等〉。資格如有疑義，依相關法令規定

或校長裁示辦理之。 

第三條 本辦法延攬之人才統稱為「明珠講座教授」，薪給待遇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 固定薪資最高支給標準比照行政院「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

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規定核給，

補助級別詳如【附件一】。補助級別與報酬如有疑義，得依

校傑出研究遴選委員會之決議或校長裁示辦理之。 

(二) 彈性薪資最高支給標準參考【附件二】。 

(三) 明珠講座教授除薪資外，得經校長核准提供受邀人往返機

票、住宿補助、專用停車位、實驗設備與空間、保險費及其

他優惠待遇。 

(四) 固定薪資與彈性薪資按月給付。 

第四條 依本辦法延攬之明珠講座教授，如另有適用之相關聘任或設置辦

法者，應先依該辦法聘任並核給薪給待遇，再依本辦法補充其他

優惠待遇。 

第五條 本辦法延攬之明珠講座教授，其人選以下列方式延聘產生： 

(一) 依「交換教授及訪問學者講學延聘作業辦法」辦理者，如需

另加補充待遇簽請校長核定。 

(二) 依「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特殊優秀教學人才彈性薪資支給要

點」辦理者，應經教務處評審後送交研發處彙辦。 

(三) 依第一級與第二級聘任者，均由校長聘任並知會校傑出研



究遴選委員會;惟若依「相當於本級前述各項資格或貢獻者」

之資格聘任者，仍須依本條第(四)款之規定辦理。 

(四) 依第三級(含)以後聘任者，由本校各研究教學單位或院長推

薦，經由院所組成之評審委員會評審通過後送研發處彙整

禮聘國際大師資料表【附件三】。 

(五) 「校傑出研究遴選委員會」進行資格、等級認定及審查作

業。「校傑出研究遴選委員會」審查時，需達三分之二(含)

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為通過。 

(六) 「彈性薪資審查委員會」得針對本辦法延攬之明珠講座教

授駐校可留駐時間、實際參與教學研究狀況及效益等調整

核定薪資與等級。 

第六條 本辦法延攬之明珠講座教授彈性薪資之給付須每年審核一次，至

多以五年為原則。各系所院若有特殊需求者，經專簽核可後，本

辦法延攬之明珠講座教授彈性薪資之給付年限與補助額度得酌

予放寬。 
第七條 依本辦法延攬之明珠講座教授若獲彈性薪資薪給待遇應於支給

期程到期前繳交績效報告【附件四】，並經「彈性薪資審查委員

會」審核通過後，學院始得提出次一期程之申請；審核未通過

者，得補提一次績效報告以供審核；若仍未通過審核，得終止

彈性薪資之薪給待遇。 

第八條 若有捐助者全額支助依本辦法所延攬的明珠講座教授，得依捐助

者之意願命名之，其延聘程序應依第五條辦理；且該受延攬者得

依捐助者之專業需求提供相關專業之諮詢、教育、訓練與研發等

協助，以積極促進捐助者與本校之雙向交流。 

第九條 延攬案之申請均須檢附被推薦人選之學經歷、完整論著目錄、具

體學術成就證明、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以及教學或研究計畫，作

為核訂適用等級之參考依據。 

前項審查通過獲聘者，其重要論著應送本校圖書館典藏，以供學

校及各界人士研究參考。 

第十條 申請方式：檢具本校禮聘國際大師資料表【附件三】與計畫書【附

件五】於每年四月、十月送研究發展處彙辦。 

第十一條 本校明珠基金禮聘國際大師審查流程及接待流程詳如【附件六】

及【附件七】。 

第十二條 依本辦法延攬之明珠講座教授不適用於本校編制內教師之福利、

退休、撫卹、資遣、年資晉薪等事項；惟兼任或榮譽講座教授



之鐘點費或演講費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依本辦法所進用之人員如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準用本校「教

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

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如停止，本辦法亦自次年度終止辦理。其他

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一】



 

【附件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明珠基金禮聘國際大師 

適用等級與彈性薪資支給標準表 

等 

級 
適用標準 

全職法定薪資 

最高支給標準 

全職彈性薪資 

最高支給標準 
備註 

第
一
級 

1. 諾貝爾獎得獎人 
2. 中央研究院院士 
3. 國際知名之國家級院士 
4. 曾（現）任國內百大企業前50名之董事長 
5. 相當於本級前述各項資格或貢獻者 

比照「各機關聘請
國外顧問、專家及
學者來台工作期間
支付費用最高標準
表 」 之 「 諾貝爾
級」支給金額 

每年264萬至
300萬元 (每
月22 ~ 25 萬
元)之支給金
額 

參考例： 
1.李遠哲
博士。 
2.王永慶
先生。 

第
二
級 

1. 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者 
2. 曾獲教育部學術獎者 
3. 曾獲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者 
4. 曾（現）任國際著名大學講座教授三年以

上 
5. 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以上者 
6. 曾（現）任國內百大企業之董事長級者 
7. 相當於本級前述各項資格或貢獻者 

比照「各機關聘請
國外顧問、專家及
學者來台工作期間
支付費用最高標準
表」之「特聘講
座」支給金額 

每年216萬至
252萬元 (每
月18 ~ 21 萬
元)之支給金
額 

參考例： 
李祖添講
座教授。 

第
三
級 

1. 曾（現）任國際著名大學講座教授 
2. 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者 
3. 曾（現）任國際著名大學特聘教授三年以

上者 
4. 曾（現）任國內百大企業之總經理級以上

職位者 
5. 曾（現）任天下雜誌千大製造業、五百大

服務業或百大金融業之董事長 
6. 曾（現）任國內外知名研究機構之董事長

或院長級者 
7. 相當於本級前述各項資格或貢獻者 

比照「各機關聘請
國外顧問、專家及
學者來台工作期間
支付費用最高標準
表」之「特聘講
座」支給金額 

每年168萬至
204萬元 (每
月14 ~ 17 萬
元)之支給金
額 

 

第
四
級 

1. 曾（現）任國際著名大學特聘教授者 
2. 國際著名學會會士 
3. 曾（現）任國內外知名研究機構之總經理

級或副院長級以上職位者 
4. 相當於本級前述各項資格或貢獻者 

比照「各機關聘請
國外顧問、專家及
學者來台工作期間
支付費用最高標準
表」之「教授級」
支給金額 

每年108萬至
156萬元 (每
月 9 ~ 13萬
元)之支給金
額 

 

第
五
級 

1. 國內著名學會會士 
2. 曾（現）任國內百大企業之副總經理級以

上職位者 
3. 曾（現）任天下雜誌千大製造業、五百大

服務業或百大金融業之總經理級以上職位
者 

4. 曾（現）任國內外知名研究機構之副總經
理級或所長級以上職位者 

5. 相當於本級前述各項資格或貢獻者 

比照「各機關聘請
國外顧問、專家及
學者來台工作期間
支付費用最高標準
表」之「教授級」
支給金額 

每年 36萬至
96萬元(每月
3 ~ 8萬元)之
支給金額 

 

第
六
級 

1. 交換教授及訪問學者講學延聘者 
2. 依「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交換教授及訪問學

者講學延聘作業辦法」延聘之非編任內專
任教師、兼任教師或客座教師 

比照「各機關聘請
國外顧問、專家及
學者來台工作期間
支付費用最高標準
表」之標準支給金
額 

每年 30萬至
300萬元 (每
月2.5 ~ 25萬
元)之支給金
額 

依國際事
務處「國
立臺北科
技大學聘
任榮譽國
際講座教
授要點」
辦理 

附註：1.國際著名大學係指國際排名前五百內之大學；國際著名學會會士係如：IEEE, ASME, ASCE, 
AhCH等學會的會士；國內知名研究機構係如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或工業技術研究院。 

      2.如有國際知名企業或公司，其年營業總額高於國內百大企業、千大製造業、五百大服務業
或百大金融業，依其職位(董事長、總經理、副總經理)比照相對應適用等級聘任之。 

 



 

【附件三】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明珠講座禮聘國際大師資料表 

支領人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 民國    年   月  日 

請黏貼二吋照 
 

片乙張於此欄 

性別 □男□女 通訊處  

聯絡方式 

□支領人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現職學校 
□有：請說明                 

□無 
職稱  

類

別 

□特殊優秀教學研究人員 

   □新聘   □留任 

□特殊優秀高等教育經營   

  管理人員 

   □新聘   □留任 

□特殊優秀業師 

   □新聘   □留任 

專 

業 

背 

景 

□文、法、其他 

□商 

□理、工 

□農、生技、醫、護 

□設計、文創、餐旅、休閒 

註：每人限選一項 

支領人簽名： 

學歷 
(至多 5筆) 

校名/系科別 教育程度 修業年限 

   

   

   

經歷 
(至多 10筆，含現

職) 

服務機關/職稱 任職年月 

  

  

  

支領人應聘期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是否符合本校「特殊優秀教學人才彈性薪資支給要點」? □是     □否 

申 請 本 校 

補 助 項 目 

1.往返機票_______________元(台北       ;艙等:       ) 

2.固定薪資每月___________元(級別:        級並按    計酬) 

3.保險費(聘期內)計________元(最高保額為 400萬元) 

4.彈性薪資每月________元(適用第        級) 

5.住宿補助每月________元 

6.其他________________元(請說明:                      ) 



【附件四】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明珠講座禮聘國際大師績效報告 

未來績效： 

專任教學研究人員（專任高等教育經營管理人員、專任業師）： 

擬延攬或留任人才未來績效是否達該專業領域之國際（領先）水準 

指標項目 內容 

經衡酌國外頂

尖大學或相關

產業之資格要

求，支領人未來

績效是否在該

其領域創新、實

務發展或技術

創新上達到國

際(領先)水準

（含質化及量

化指標）。 

研究成果  

教學成果  

產業、服

務或高教

經營管理

績效 

 

 



【附件五】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明珠講座禮聘國際大師計畫書 

(本計畫書請由延聘單位填寫內容，應包括延聘級別、延聘目的、工作內容、延聘單位
可提供之協助、對延聘單位之預期效益、受聘者對延聘單位所承諾之義務與考核方式（例
如：績效考核點、開課數目、每周可留駐時間、技術紥根項目、論文發表數、國際合作
研究、專利數等項目）。本表如不敷使用，請另以相同大小之紙張以橫式繕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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